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2〕020121 号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注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

问题： 

1. 根据回复材料，公司已就本次募投项目与联通在线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及《畅视直播项目会议纪要》，

与联通灵境视讯（江西）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

《联通 VR产品套餐项目会议纪要》。《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

限自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至 2022 年 12月 31日止，双方需在协议

有效期限内开展实质合作并签订具体合作协议，否则协议到期自

动终止。上述协议具备合同法律效力，会议纪要则不具备合同法



律效力。本次募投项目的收入分配比例、产品定价等均通过相关

会议纪要明确，并据此进行效益测算。本次募投项目未签署正式

合同，无在手订单，且同行业中尚无完全可比项目。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本次募投项目已签署协议的有

效期、约定内容、同行业案例情况等，说明相关协议是否足以保

障募投项目开展，如双方未能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开展实质合

作导致协议终止，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2）

在本次募投项目无在手订单、会议纪要不具备法律效力、同行业

尚无完全可比项目的情况下，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预计收入

分成比例是否具备合理性及谨慎性。 

请发行人充分披露相关风险，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进行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1）

进行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 

2. 根据回复材料，若未来出现电信运营商与公司合作关系

终止、电信运营商与公司发生纠纷、公司被电信运营商替换等情

形导致本次募投项目效益不达预期，公司可在获取相关业务运营

资质后，自主运营该项目。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本次募投项目自主运营所需资

质具体情况、发行人获客能力、销售渠道等，说明发行人是否具

备自主运营能力及推广能力；（2）自主运营情况下的预计用户数

量及收入、毛利率是否仍能达到预测效益水平，如否，请对自主

运营情况下的预计效益等进行谨慎测算，包括但不限于收入、推

广费用等，并说明效益测算依据及测算过程。 

请发行人充分披露相关风险，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进行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1）

进行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请会计师对（2）进行核查并出具明确

意见。 

 

请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勤勉尽责，严格遵守依法制定的业务

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的要求，督促发行人以平实、简练、可理解

的语言对募投项目进行描述，不得通过夸大描述等形式误导投资

者。 

同时，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

舆情等情况，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

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书面说明。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

回复，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

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

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楷体

加粗标明；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在募

集说明书中。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

集说明书。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所做

的任何修改，均应先报告本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2 年 6 月 14 日 


